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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法院書記官 

科 目：強制執行法             張玨 老師  解題 

 

一、債權人甲執有乙簽發、到期日為民國 90 年 1 月 1 日之本票一紙，迄 95 年 1 月 1 日始

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對乙強制執行，經法院核發准許之裁定確定後，甲

又遲至 102 年 1 月 1 日始持該確定之裁定聲請法院強制執行乙之財產。問乙於該執行程序

終結前，應如何救濟？如甲係執該本票向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令准許確定，而持該支付命令

聲請法院強制執行乙之財產，情況有無不同？試附理由說明之。 

【破題解析】 

本考題關鍵在於執行名義之時效問題以及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2項之適用關係。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強制執行法正規班講義/編號:A/頁 88～91、137～141/張玨編著。【命中率】

100% 

【擬答】： 

乙得依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並依同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

向受訴法院為停止執行裁定之聲請： 

執行名義成立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

結前，向執行法院對債權人提起異議之訴。執行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力者，於執行

名義成立前，如有債權不成立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

執行程序終結前提起異議之訴。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

中，所謂「執行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力者」，係指無實體確定力之執行名義，例如

公證書、本票裁定或拍賣抵押物裁定等，而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例如清

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消滅時效完成等。又請求權消滅

時效完成之法律效果，依據民法第 144 條第 1項規定採抗辯權發生主義，故實務見解亦

有認為時效完成屬於前開條文中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合先敘明。 

本例中，甲執有乙簽發到期日為民國 90 年 1 月 1 日之本票乙紙，依據票據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票據上之權利，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三年間不行使，因時效而消

滅，亦即甲最遲應於 90 年 1 月 1 日起算三年內向乙行使票據權利，然而甲卻遲至 95 年 

1 月 1 日始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對乙強制執行，其請求權顯然已

經罹於時效，且不因甲於 95 年間聲請本票裁定而影響時效已經完成之事實。從而，甲於

請求權時效完成後，方聲請本票裁定，而本票裁定乃無與確定判決同一效力之執行名

義，已如前述，則本案之情形，應屬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2項所規定執行名義無確定判

決同一之效力者，於執行名義成立前，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之適例，債務人

乙應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提起異議之訴，以資救濟。 

再者，強制執行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有回復原狀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異議之訴，或

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

制執行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

制執行之裁定。故於乙提起異議之訴後，得聲請受訴法院為停止強制執行之裁定，併此

敘明。 

乙得依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並依同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

向受訴法院為停止執行裁定之聲請： 

按消滅時效，因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令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

時，重行起算，民法第 129 條第 2項第 1款、同法第 137 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

此，甲聲請發支付命令所中斷之時效，應於 95 間支付命令確定時（即中斷事由終止

時），重行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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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令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異議者，支付命令與確定判決有同一

之效力；而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之執行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

有消滅時效期間不滿五年者，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年，民事訴訟法第 521

條第 1項，民法第 137 條第 3項亦有明文。本例中，甲最遲應於 90 年 1 月 1 日起算三年

內向乙行使票據權利，已如前述，然而甲卻遲至 95 年 1 月 1 日始執該本票向法院聲

請核發支付命令確定，雖於支付命令確定前就該票款債權已有時效完成之抗辯事由，但

乙並未依法提出異議，則該等支付命令確定前之時效完成抗辯應已被既判力所遮斷，不

得再行主張，亦即該等票款債權之時效，仍應自支付命令確定時（即中斷事由終止

時），重行起算。至於重行起算之時效期間，依前開民法第 137 條第 3項規定，應由原

本之 3年延展為 5年，亦即甲最遲應於 100 年間持該確定之支付命令聲請強制執行，否

則其請求權即有罹於時效之可能。 

承上，甲遲至 102 年 1 月 1 日始持該確定之支付命令聲請法院強制執行乙之財產，核

屬執行名義成立後，因時效完成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乙應得於強制執行

程序終結前，依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以資救濟，並得依

同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向受訴法院為停止執行裁定之聲請。 

 

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6 條規定，公務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不得扣押，準此，則債權人聲

請法院將公務人員辦理退休之單位，已撥付至債務人在某郵局帳戶內之退休薪俸為強制執

行，是否合法？如為勞工之退休金，情形有無不同？試附理由申論之。 

【破題解析】 

本題涉及強制執行客體中禁止執行之財產範圍。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強制執行法正規班講義/編號:A/頁 46、301~304/張玨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有關公務人員退休金於撥付至郵局帳戶後得否強制執行之問題，實務上容有不同見解，詳

言之： 

否定說：認為依法不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之退休金，其目的在保障公務人員於將來退

休時，退休金等請求權的實現，有其社會安全制度之功能。故當無所謂未領時不得扣

押，領取後反能扣押之理。該法條之立法目的，既在保障公務人員對退休金給付請求權

的實現，舉輕明重，請求權實現後，只要能確定標的係退休金之性質，不論將之存入郵

局或銀行等金融機構，均不得強制執行。 

肯定說：公務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係指該等人員就其尚未領取之退休金，對任職之

機關或縣市政府等，得請求領取之權利；如將已領取之退休金存入郵局或銀行後，則其

請領退休金之權利已不存在。其將領取之退休金等存入郵局或銀行，與將其餘之收入存

入銀行同，均已變成其對存款銀行之金錢債權，性質上為得對存款銀行請求付款之權

利，即非該等法條所稱之請領退休金之權利，除有其他不得強制執行之情形外，尚難以

其為退休金而謂不得強制執行。 

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3 年法律座談會民事執行類提案第 37 號研討結果原

則上採肯定說。然而，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於 100 年間修正，修正後規定債務人依法領

取之社會福利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不得為強制執行（第 1項）。債務人依法領取之

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不得為強制執行（第 2項）。修法理由並提及債務人依法領取之社會福利津貼、社

會救助或補助，多為政府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之措施，俾維持其基本生活，各相關法規雖

多明定依法請領各項現金給付或補助之權利，不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但該等權利實

現後，如仍予強制執行，有違政府發給之目的，故明定債務人依法領取之該等津貼、救

助或補助，不得為強制執行。由此立法意旨觀之，公務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同為政府

對公務人員退休後基本生活之保障，於該等權利實現（即存入郵局等金融機構）後，是

否即可強制執行，上開見解恐有商榷餘地。退而言之，縱認該等退休金於存入郵局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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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後即屬債務人對於金融機構之存款債權，於執行時仍應注意該等存款債權是否屬

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第 2項所稱之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金錢債

權，如是，即不得強制執行。 

如為勞工之退休金，其情形應無不同，詳言之：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29 條規定勞工之退休金及請領勞工退休金之權利，不得讓與、扣押、

抵銷或供擔保。自文義上觀之，似指勞工之退休金請求權無論於實現前或實現後均不得

為強制執行之客體。然而，參照該條文之立法理由，提及為保障勞工退休後生活，參照

勞工保險條例第 29 條及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規定，明定雇主為勞工提繳之退休金，

以及勞工請領退休金之權利，不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立法理由並未將禁止強

制執行之範圍明確擴及於請求權「實現後」，因而仍然可能產生前述公務人員退休金之

相同爭議。 

如前所述，縱認該等勞工退休金於存入郵局等金融機構後即屬債務人對於金融機構之存

款債權，於執行時仍應注意該等存款債權是否屬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第 2項所稱之維持

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金錢債權，如是，即不得強制執行。 

 

三、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74 條規定，法院裁定認可之大陸地區民事確定判決，

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行名義。試附理由回答：此種執行名義是否屬於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與確定判決同一效力」之執行名義？ 

【破題解析】本題涉及大陸地區民事確定判決之承認與執行，姜世明老師對此有專文論述，只須

掌握即可迎刃而解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強制執行法正規班講義/編號:A/頁 80～83/張玨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對於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之大陸地區民事確定判決，是否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

容有不同見解，詳言之： 

否定說：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2531 號判決認為，兩岸關係條例第 74 條僅規定，經法院

裁定認可之大陸地區民事確定裁判，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行名義，並未明定在大陸地

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力，該執行名義核屬強制執行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其他依法律之規定得為強制執行名義，而非同條項第 1款所稱我國確定之

終局判決可比。又該條就大陸地區民事確定裁判之規範，係採「裁定認可執行制」，與外

國法院或在香港、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42 條第 1項明定其效

力、管轄及得為強制執行之要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及強制執行法第 4條之 1之規

定），仿德國及日本之例，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之規定，就外國法院或在香港、澳門作

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採「自動承認制」，原則上不待我國法院之承認裁判，即因符合承認

要件而自動發生承認之效力未盡相同，是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之大陸地區民事確定裁判，

應祇具有執行力而無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力之既判力，債務人自得依強制執行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以執行名義成立前，有債權不成立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 

肯定說：學者有認為大陸地區裁判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者，應在一定條件下仍認為可發生

相當於承認之效力，亦即大陸地區法院之相關裁判或民事仲裁判斷在一定條件下，應有在

我國發生效力擴張之餘地及必要（即肯認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蓋以：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74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在大陸地區作成之民事

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不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

可。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行名義。而裁判及仲

裁判斷乃均包括給付性、確認性及形成性者，若第 1項不使發生如「承認」一般效力，

而僅以第 2項規定而認為其認可僅發生執行力，則如何處理其他類型之裁判及判斷之效

力？ 

若係為保護台商不受大陸部分落後司法制度之傷害，應亦屬多慮，因企業投資時，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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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地之法律制度良窳，原亦屬投資風險評估之問題，當事人應自己抉擇基於尋求法律

保護者之需要，即法律風險屬於投資風險評估之範圍。 

若相對司法權對我國司法權行使結果可藉由裁定認可制度承認我國裁判或仲裁判斷之效

力（參大陸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第 9條、第 10

條），亦即若其承認我國判決之既判力，則我國又何有自有侷限而不承認其判決或仲裁

判斷之相關效力之理由？僅在其不承認我國裁判或仲裁判斷相關裁判效力，或其本身對

於相關效力範圍有其特殊侷限之下，乃有特殊對待之必要。 

學生以為，在文義及體系解釋上可容許之下，在對方不避諱承認我國裁判之既判力前提

下，我國司法似無必要畫地自限，不相互坦然承認相互國家主權之行使結果。蓋如不承認

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之大陸地區民事確定判決與我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恐易造

成當事人間紛爭再啟、訴訟關係主體之權益受損以及程序負擔之風險提升，故前開實務見

解似仍有再為斟酌之虞地。 

 

四、甲、乙間就 B 地有租賃關係存在，因生糾紛，出租人乙先向法院取得假處分裁定，禁止承租

人甲占有使用 B 地，經執行後，其後甲亦取得法院之假處分裁定，禁止乙為妨礙甲繼續使用 

B 地之行為，並向執行法院聲請執行。問執行法院應否准許該假處分執行之聲請？ 

【破題解析】 

本題屬於典型之強制執行競合考題。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強制執行法正規班講義/編號:A/頁 417～418/張玨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本例屬於強制執行競合（保全執行與保全執行競合）之情形： 

數債權人對於同一債務人或同一標的物有數執行程序，即可能構成強制執行之競合。本例

中，乙取得禁止甲占有使用 B 地之假處分裁定並聲請執行在先，甲取得禁止乙妨礙甲繼續

使用 B 地之假處分裁定並聲請執行在後，應屬假處分執行與假處分執行之競合，且先後假

處分執行之內容互相抵觸之情形，合先敘明。 

承上，此種情形，因先後假處分裁定之內容相互牴觸，故應以執行之先後決定其優劣，即

所謂先下手為強。其中一假處分執行後，應駁回後假處分執行之聲請，如予執行，得聲明

異議請求撤銷。因而執行法院應駁回甲假處分執行之聲請，倘誤為執行，因屬違法執行，

乙應得聲明異議請求撤銷之。 


